
                探討改革宗傳統信仰告白的特色 

 

    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音樂委員會所編輯的中文聖詩裡，就有三種不同的

信仰告白，提供教會的信徒們在禮拜中使用，它們分別是使徒信經、尼西亞信經，

以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毫無疑問的，信仰告白在改革宗教會的信仰生

活中，儼然已經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信仰教義，以作為基督徒身分的認同，來實

踐其信仰生活之共同權威的教導。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也是改革宗教會的一員，總會在 1985 年 4 月 11 日通過

的信仰告白，無疑是承續了改革宗教會在不同的處境中，所做出的信仰告白之精

神，與使徒信經、尼西亞信經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因此，信仰告白在改革宗教會

的特色是什麼﹖它的角色與功能又在那裡﹖為什麼改革宗教會面對不同的問題

一再作出適切於自己處境的信仰告白﹖這些問題，是本文所要尋求理解的方向。

本文要從信仰告白的特色、功能及其神學意義，來探索信仰告白在改革宗教會所

扮演的角色，爾後，試解析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的特徵及其意義。 

 

第一章﹕信仰告白的特色 

 

    基督教會是信仰告白的一個宗教，將對上帝創造宇宙萬物歷史之主宰、耶穌

基督道成肉身成為人、聖靈對人類心靈與造物的更新之信仰，充分表露在信仰告

白的內容中，讓信徒們把握住基督教會的信仰真理。由於改革宗教會講求 

實況的信仰，即在不同的情境與問題中作出信仰的回應與見證，使信仰告白的內

容不斷的增強、充實、創新。因此信仰告白在每一段時期，就有它的不同特色，

依照雷斯（John H. Leith）的觀點，改革宗教會信仰告白的特色分作如下三個不

同的時期，1本章在討論他的論點前，有必要在信條的名稱與意義上進一步的釐

清它何以作為信仰傳統規範的角色與本質。 

 

第一節﹕信條的名稱與意義 

 

   基督教會的信仰，是建立在聖經的真理上。早期教會的尼西亞信經、使徒信

經，也是根據對聖經真理的宣認與見證。在討論改革宗傳統信仰告白的特色前，

所謂的信經（creed）與信仰告白（confession of faith）意指何在﹖兩者的關係與特

質的分際又在那裡﹖ 

 

    信經（creed）此一名詞原出自拉丁文的「creedo」而來的，其意思是指「我

信」，這個字在早期教會基督團契生活中充分表達在信仰宣認的用語中，意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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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對教會所認可的最基本福音的摘要。也就是說，「信經乃是大公教會全體或

其代表，將聖經中為個人得救所不可或缺的信仰加以摘要，而規定為大家宣認並

信守的條文」。2信經所指的是在早期教會第三、四世紀所產生的信仰作品，即是﹕

（1）使徒信經（The Apostles Creed）在西方教會被公認為對基督教真理最簡明的

總結。（2）尼西亞信經（The Nicene Creed），無論是東方或西方教會，都普遍視

此一信經為基督教信仰的根基。（3）亞他那修信經（The Athanasian Creed），在第

九世紀時被公認為「正統之父」亞他那修的作品，而獲得了普世的權威。此三種

信經的作品，其目的為讓信徒把握住聖經基本的真理，讓信徒來信守，並且藉信

經謀求教會的合一。 

 

    至於信仰告白（Confessions），由於大公教會在第九世紀第一次呈現分裂現

象，直到第十一世紀正式決裂為希臘教會，和羅馬教會或拉丁教會；羅馬教會又

在一五一七年改教運動後，又分裂成復原教會及其各宗各派。因為各宗各派都有

屬於自己所宣認的信仰條文，因此各地的信仰認信通常以信仰告白來稱呼。自一

五一七年改教運動後，由於各宗各派在地域上所碰到的問題不同，而有不同的神

學表達，而且因著宗派林立，神學觀點與信仰的經驗亦各異所趣，為了強調自己

的神學了解和信仰的立場訂立了自己的信仰告白，所以在此時期的信仰告白「是

比信經（Creeds）較不執守傳統而較具教派性（Denominational）」。3 

 

    概而言之，早期教會的信經之特色，致力於教會的大公性、普世性，以及合

一性的信仰表達；信仰告白較強調各宗各派的特殊性，及其教派性的觀點，和地

域性的信仰反省。至於信仰告白在傳統教會的信仰規範之角色與本質，將留待下

一節的論述中再討論。 

 

第二節﹕早期的信仰告白 

 

    基督教的信仰告白，始於門徒們對於耶穌的了解所作出的信仰確認，他們被

召成為耶穌的門徒，跟耶穌一起生活，聆聽衪述說上帝國福音的信息，看到祂行

神蹟奇事與醫治病人，並被釘死在十字上，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且親自向他們

顯現。這些事不僅烙印在門徒們的心靈，而且確認耶穌是基督，是復活的主。 

 

    這種的確認與告白，早在耶穌生前時，即是在該撒利亞腓立比境內問門徒

說﹕「你們說我是誰﹖」4這個問題，無疑是要門徒告白對耶穌的認識有多深﹖

特別在耶穌知道在不多時日，將面對死亡而離開他們時，信仰告白對他們是多麼

的有意義。如同耶穌對他們說﹕「我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在長老、祭司長，和經

學教師手下遭受許多苦難，並且被殺害，第三天將復活。」
5
因此「你們說我是

誰﹖」這個問題，是要門徒們對耶穌做確實的信仰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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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彼得的信仰告白很具體的對耶穌說﹕「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
6宋泉盛博士認為彼得的信仰告白精簡又明快，他說「所以他的信仰告白又簡潔、

又明快，沒有冗長的陳述、沒有多餘的註腳，沒有繁瑣的評釋！根據馬太福音所

記，耶穌深受感動，稱讚彼得（太十六 17）。」7研究信仰告白的雷斯也認為，早

期教會的信仰告白也非常的簡單，主要的意義在於告白「耶穌是基督」（太八 29）

或「耶穌是主」（林前十二 3）。 

 

    早期的信仰告白，根據這樣的基礎，漸漸的在教會發展出簡答式的教理問

答，或在受洗時的一種認信與告白。在早期的地方教會，雖然各自發展出不同的

教理問答或不同形式的信仰告白，但皆以確認父、子、聖靈的三位一體之信條為

基準。8例如早期的東方教會，在主後 325 年尼西亞會議中，為了拒絕亞流派主

張「基督不全是真神，也不全是人，乃是神人之中的第三者」所帶來的信仰危機
9，而確認耶穌基督是真神“與父同質（of the same substance as the Father）”之信

經 10。而使徒信經是以羅馬教會為主的西方正教，在主後第七世紀時所確立的信

仰告白。 

 

    今日的改革宗教會，對早期基督徒信仰團生活所經驗而表達的使徒信經、尼

西亞信經、迦克墩信經（451 年）、亞他那修信經，視為信仰告白的再確認，而

且還加以深化、豐富其內涵，以適切於實況化的信仰見證。畢竟，信經仰告白是

基督徒團體生活的一種信仰表達，也是一種基督徒信仰的媒介（medium）以表達

他們所相信的是誰。11由此可知，信經決不是基督徒信仰的對象，只是一種信仰

的媒介，因為基督徒信仰的對象，是上帝為聖父，耶穌為聖子，上帝的靈為聖靈，

此即形成早期信仰告白最基礎的特色。 

 

    對於早期教會信仰告白的特色，雷斯（John H. Leith）有精精闢的分析。首

先他認為信經是基督團體生活的表達，如同他引用卡爾．巴特（Karl Barth）所說

的話﹕「信者，藉著信經做為一個媒介來告白他的信仰，即是他自我深處的表

達」。12巴特所謂的自我深處的表達，即指信仰團體生活中的本質，係相信上帝是

創造的主，告白耶穌是主、是上帝的獨生子、也是真神，以及對聖靈的信靠。此

一信仰團體的本質轉化成信經，用在崇拜中的信仰宣告外，也在基督徒的聖禮中

用來表達其信仰的決志與告白，並且用來教導信徒的生活。 

 

    其次，雷斯認為信仰告白也是教會對世界的一種見證。前段已經說過信經如

何成為教會信仰生活的內函，那麼信經也是對世界的一種宣誓，除了以信經來駁

斥反基督教與扭曲基督教信仰真理的異端外，也對世界表達其信仰的認同，是與

非基督徒的生活態度有所區別的。
13
因此，信經是早期教會的神學思想、教訓、

生活的準則，以及基督徒共同的協約，堅定其信仰來對抗異端邪說，防止惡劣的

行為，進而對世界見證其信仰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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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改革宗教會的信仰告白 

 

    基督教會第二階段的信仰告白，是在教會改革時期所謂的「改教運動」。在

十六世紀初，德國的宗教和經濟處於危機四伏。教皇對教會任意課稅，又干預聖

職人員的授任，教庭濫用贖罪券剝削平民百姓的民脂民膏。在 1513~1515 年馬丁

路德講授詩篇時，心中覺悟到得救是與上帝發生新的關係，並不在於人生所行的

任何善功，也不是靠教會的贖罪券得來的，乃在乎全心依賴上帝的應許。特別在

1516 年講授羅馬書信時，就他的個人經驗來說，全部福音都包括在「罪得赦免」

之一語中，這就是福音即是「好信息」的意義，能使人心充滿平安、喜樂，並且

對於上帝絕對的依賴。馬丁路德認為「這就是絕對依賴上帝的應許，依賴上帝的

道」。14 

 

    在 1517 年，由於教宗利歐十四己准布蘭登堡的亞爾伯特做買音慈、馬得堡，

及哈伯斯達等大主教的行政權，使他明目張膽取得自 1506 年以來，在他教區內

教宗所發行贖罪票半數的收入。這件事，讓馬丁路德不得不發言來反對這樁靠贖

罪票得救的弊端與謬論。因為路德認為，既然得救是與上帝發生正當的關係，就

沒有其他得救之路，贖罪券的荒謬絕倫簡值是置宗教於毀滅的地步。路德因此起

而宣揚因信稱義，靠上帝的應許與白白的恩典得救的福音真理，極力反對任何贖

罪票與人有任何益處的歪理，且在 1517 年 10 月 31 日將他那永垂不朽的九十五

條宗教改革的信條，貼於威登堡城教堂的大門上，這就成為日後改教運動的導火

線。
15
 

 

    要改革教庭的腐敗，談何容易﹖要說帖於大學公佈欄九十五條就能改正教宗

日益陳腐的權力，幾乎比登天難，因為在 1520 年假沃木斯之地所召開的國會會

議，教宗判定路德為異端份子，罪行定妥，成為當時帝國的罪犯。因此，嚴格來

說，路德在德國的改革是失敗的，並為此險些殉道。雖然如此，他改革的理念與

立場，從不鬆懈，那怕是在沃木斯審訊最後一次的通碟，要他放棄書中錯誤的主

張時，他還勇敢的自我辯駁說，除非有人能用聖經或正當的理由指明錯誤，使他

折服，並說出他堅持真理的名言﹕「我不能移動，這是我的立埸。但求上帝幫助

我，阿們。」16 

 

    好在改革的理念，著書所陳述的真理，信服的人大有人在，在他被通緝落難

時，被稱為智者而且與政教關係良好的腓勒德力，全力保護他，將他藏匿在埃森

納附近的瓦特堡（Wartburg）。路德在躲藏期間，不但著書攻擊羅馬教會的腐敗，

並且在 1522 年九月間出版了聖經譯為德文的一項創舉。雖然路德在德國的改革

不得志，在威登堡大學的好友墨蘭頓、白登斯坦與安斯多弗繼續了他的改革的路

線，成為路德派的神學系統。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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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教運動在瑞士，由於在歐洲是最自由的地方，加上人本主義盛行於該區的

各大都市，先由慈運禮率先居於改革教會的領導地位，後在加爾文經過幾番的整

頓，使得整個瑞士改革運動，才大有展獲。在瑞士教會改革的成功，與普遍獲得

教會的支持，「改革宗教會」之名稱，便由此而來的。18改教運動助長了改革宗教

會的信仰再告白、教理與教義使之更人性化，神學的努力也隨之力求再深化。 

 

    改革宗的信仰告白，由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文後，他又分別在 1523 年編輯

了一種崇拜儀式﹕主張在公同禮拜中以上帝的道為中心，他的原則是「凡不違反

聖經的，便是擁護聖經的，聖經也不阻擋它。」19在 1528 年的關乎主晚餐的大認

信﹕主張基督的身體臨在聖餐內；在 1529 年編訂大小兩種問答書，其中小本稱

基督徒要學。在瑞士的信仰告白，慈運禮的六十七篇短文﹕主張福音的權威並非

出自教會，得教在乎信仰，否認對彌撒之獻祭性、靠善功救人性、以及煉獄的存

在，基督是教會的元首，並主張牧師可以結婚。加爾文在 1537 年所著的教義問

答，和法惹勒所寫的信經。除此之外，巴色的信經（1534）、瑞士笫一個信經

（1536）、蘇黎克信經（1549）、法國信經（Gallican，1554）、蘇格蘭信經（1560）、

比利時信經（1561）、海德堡教理（1563），以及瑞士第二個信經（1566）等等 20，

信經如雨後春筍在各宗派因時制宜。 

 

    概而言之，改革宗教會信經的特色，根據雷斯的解析認為，改革宗教會深深

的了解到人類的問題，必須成為神學的起點，因為對於人類的問題神學必須給予

回應。因此，改革宗教會在經濟、政治、各種社會階級的衝突中，盡力去辯明改

革的神學特色，就是教會的再更新，改革宗教會的信經由此而開始的。21 

簡言之，教會的信經，必須在經濟、政治、宗教、以及各種社會階層的衝突中之

人類的問題上，提出回應與教會的更新之神學的努力。 

 

第四節﹕當代的信仰告白 

 

    在時序剛踏入千禧年的今天，改革宗教會的信仰並非半路出家而自成一個新

的宗派，它是延續早期教會、改革宗教會那不斷更新又在不同歷史的進展，與境

況中告白耶穌基督是主，是與上帝同為歷史的主宰。既然改革宗教會的信仰告白

有它的承續性、改革性的內涵，那麼，在前一個世紀中，改革宗教會至少也有三

十三種的認信在不同國家裡的基督教派產生，根據他們自己的處境告白他們的信

仰。其中，也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告白，被編入在 Lukas Vischar 所編著

的 Reformed Witness Today : A Collection of Confessions and Statements of Faith Issued 

by Reformed Churches。22
 

 

    對於二十世紀信仰告白的神學特色而言，不僅存在著一種對人性的新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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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也存在著某種類似於新人道主義的東西。約翰．麥奎利對於 1960~1980 年的

神學所下的評論時，這樣說﹕ 

 

        我認為，在今天，任何神學或宗教哲學倘不具有對人性的關切， 

    就不可能具有任何感召力。我個人歡迎這種關注出現，因為我從來都 

    認為，宗教和神學研究的洽當的出發點，是男男女女的人們的具體生 

    活。今天，在宗教信徒和非宗教徒中，都有一種對於人類、對於人的 

    性質、人的未來、人的命運的壓倒一切的興趣，也有一種要撇開那些 

    看來與人們境況無關的問題之意向。23 

 

    由此看來，二十世紀的神學特色，已由啟示神學的命題中，轉向對於人的存

在中的具體生活之關注。畢竟，人的生命是一種奧秘，他不但超越自身的格局外，

他也隨身帶來了理解超越意識的線索。正如貝加也夫如此說﹕「人不是世界的一

塊碎片，相反地，包含整個的宇宙之謎，以及對這個謎的答案。」
24
 

既然，人確實是如此的奧秘，那麼，人類的宗教探索與研究，也將隨著人類的存

在，必將繼續進行下去，改革宗教會的信仰告白，亦將出舊陳新地產生，以告白

其信仰，此即其特色。 

 

    根據此信仰特色，雷斯就二十世紀的信仰告白的特色，他認為教會本身藉其

認信來檢驗其信仰，並知道其信仰的危機。教會是由一群人為著共同的信仰所組

織而成的團體，即是奉耶穌基督是主的信仰團體。改革宗教會深深地覺悟到信仰

團體，不論是個人或是團體的信仰，需要常常做反躬自省如何做才能獲得上帝的

喜悅﹖基督徒在教會中的信仰生活，必須有能力來檢驗其信仰是否榮神益人﹖而

且在批判社會的不公義、道德淪喪之餘，先自我檢視教會的信仰生活是否成為社

會生活的典範﹖所以教會的信仰要不斷的自我反省與檢驗。教會的信仰危機是源

於一個不知反省、又不常自我批判的教會團體，如此這般的信仰團體，就沒有資

格批判其社會的不義。在這方面，耶穌用「盲人不能領盲人的路」，或以「只看

見弟兄眼中的木屑，卻不管自己眼目中的大樑」為喻，嚴厲指責那些只會用放大

鏡看別人的不是，而不知反躬自省的人，為「偽善的人」25。在二十世紀裡的改

革宗教會的信仰告白，在這方面的反省是顯而易見的事。漢斯說當代基督教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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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信，提供教會自我檢驗的要求，知道自己信仰的危機在那裡。26 

 

    漢斯進一步闡明信仰告白的特色，是教會對當代社會問題與危機的一種信仰

反省。27雖然教會是一群信仰的團體，但是信徒也是社會團體的一員，當然對社

會的問題及其危機，亦當負起社會的責任才對。因為教會不可能置身於人權遭迫

害、人性尊嚴被扭曲，以及生態環境嚴重污染等之社會的危機與問題之外，相反

的，社會的問題要成為實踐其信仰生活的責任，社會的危機也當視為教會的危

機，基督徒藉著參與社會的危機，與受苦的人同受苦難，「跟哭泣的人同哭泣」。
28 

 

    顯而易見的，當代信仰告白的特色，由於非常強調人類的境況，而把社會與

文化的危機視為信仰告白的一種機會，29從此教會的認信與人類社會的問題，彼

此間有著某種程度的交融性、互動性、甚至於互相對壘、挑戰照亮及對話的場域。

換句話說，社會的問題與危機，刺激教會不得不做信仰的反省，以便對社會的危

機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教會的信仰告白，亦在反應社會的問題，提出解決之道，

來回應上帝的呼召。 

 

第二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的特色 

 

    改革宗教會的信仰告白，隨著神學的發展而轉向以人類存在的境況、歷史經

驗，與人性的發展，反應在基督教會的認信上。在前一章，關於信仰告白的三個

階段的發展，各具不同的特徵，但是彼此之間的貫聯性、連續性是始終如一的。

也就是說，早期教會的信經著重在「三位一體」之父、子、聖靈的告白，改革宗

教會的認信轉向對人類問題的關懷與應答，二十世紀的信仰告白己深入到人類各

種層面之生存境況的表達，與人類文化上精神層面的關注，強調人性的發展，講

求生態環境的永續發展。既然信經己發展到人的境況之關懷與表達，那麼，人因

為各有不同的實況，就會有不同的信仰告白的特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告

白，也因為台灣當時境況的不同，也就有它自己的特徵了。本章分四節﹕第一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與傳統信經的關係之探討；第二節嘗試從「耶穌是我

們的弟兄」之基督論談傳統信仰告白的再造；第三節﹕「上帝百姓的團契」之教

會觀；第四節﹕宣告「新台灣人」的身分。 

 

第一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與傳統信經的關係之探討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並不是台灣人自創的一個宗教，她是由歐美兩洲的長老

教會之宣教師，傳入台灣的一個外來的宗教。首先，一位出身英國蘇格蘭的馬雅

各醫師，在一八六五年六月十六日開始在台南正式展開醫療傳道的工作。這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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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的紀念日。其次加拿大長老教會在一八七一年十二

月二十九日派馬偕牧師抵達高雄時，知道北部一直沒有宣教的工作。因此，決定

往北部開創宣教的工作，當時由李庥牧師、德馬太醫生乘船北上，在一八七二年

三月九日抵達台北淡水，是日即北部教會宣教的紀念日。30 

    所以我們可以如此說，英國的蘇格蘭長老教會是南部教會的母會，加拿大長

老教會是北部教會的母會，雖然來自不同國家的長老教會，郤是同源於法國長老

教會的改革教會。由此同生根的長老教會淵源，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一直

承受了英國與加拿大長老教會信仰傳統的影響，特別是在信仰告白的傳承上，台

灣基督長老教會繼續承認早期教會的使徒信經和尼西亞信經，以及主後一六四八

年代表長老宗傳統所制定的韋斯敏斯德信仰告白外，為使上帝國的信仰落實在台

灣實況處境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所自作的信仰告白在 1985 年 4 月 11 日的第三

十二屆總會通常年會正式接納通過。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告白與傳統信經，在信仰告白的格式上有所不同。 

根據黃伯和的分析，他認為雖然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告白沿襲傳統大公信條

的「我信.....」格式，但在分段上卻與西方傳統那種以「三位一體」分為三段式

的告白有所區別，而把上帝、耶穌、聖靈的告白集中在第一段。31在這方面的意

義，顯示了台灣教會對三一神觀的不同的了解，另一方面刻意迴避了西方教會對

「三位一體」的上帝之哲理性、「同體同質」之無謂的論爭。 

 

    就格式上而言，傳統信經三段式的告白﹕第一段是對上帝的告白；第二段是

對耶穌是主的告白；第三段是對聖靈的白。至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告白，

則以創意性又實況化的五段式。第一段的對上帝、耶穌、聖靈的告白；第二段是

對聖經的告白；第三段是對教會的告白；第四段是人當歸榮耀上帝的告白；第五

段是對人的尊嚴、鄉土、世界、公義的社會當有的責任之告白。總之，台灣教會

繼承了傳統信經的信仰遺產外，為了信仰的本土化，自創適切於台灣實況化之五

段式的告白架構，以顯示台灣教會信仰告白的自主性、神學上尋求改革的精神。 

 

    另外，就主題、觀點上，有相契合之處亦有不同的堅持。本文就十七世紀的

韋斯敏斯德信條與台灣教會信仰告白，針對聖經這個主題來解析其觀點。 

韋斯敏斯德信條的第一章論聖經，就有十個主題﹕聖經啟示上帝的旨意、是上帝

所默示也是信仰生活的準則、聖經的權威全靠聖經作者上帝、聖經是上帝的話、

靠聖靈明白聖經、按人的理解可充分了解聖經、舊約新約是受上帝直接的靈感、

以經解經乃是不能錯誤的解經法、在聖經中說話的聖靈是世人最後的裁判者。32

至於台灣教會對聖經的告白，雖然只有「聖經是上帝所啟示的」、「記載祂的救

贖」、「做為我們信仰與生活的準則」等三個主題，但是對於聖經理解卻比傳統大

公教會更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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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如何說呢﹖原來韋斯敏斯德所強調的聖經，嚴格來說乃著重在聖經的權威

上，雖然對聖經有十個如上述的主題，但每一項主題中都強調聖經的權威。諸如

聖經是上帝所默示、聖經的權威全靠聖經是上帝的作者、上帝的話...等等， 

句句無不指向聖經的權威之觀點。台灣的信仰告白，雖然只有「聖經是上帝所啟

示的」一句話，但卻含蓋了韋斯敏斯德信條對聖經權威的承認，並且特別強調聖

經之地位與角色。黃伯和博士說得更詳盡﹕「總而言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告

白其信仰內含時，特別強調聖經之地位與角色，這是傳統大公信仰告白所沒有

的。」
33
總之，不論是傳統大公教會的信仰告白，或是台灣教會的信仰告白，僅

管強調的內含不盡相同，但兩者非常重視聖經，並將之做厚信仰的認信，是無庸

置疑的事實。 

 

第二節﹕傳統信仰告白的再造 

 

    一如眾所周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不是自創的宗教，她的信仰告白也不是半路

起家的。她是在英國蘇格長老教會馬雅各醫生（Dr. James L. Maxwell），於 1864

年 10 月志願來台灣南部成為宣教師，以及馬偕牧師（George Leslie Mackay）在

1872 年 3 月 9 日與李庥牧師等若干人抵達台北的淡水，從事北部的宣教之工作。

由蘇格蘭、加拿大長老教會一南一北的共同經營下，建立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這就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濫觴。 

 

    所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就是承續了英、加兩國長老教會的傳統信

仰，他們都是以加爾文神學為根基的同源教會。原來長老宗的教會體系，包括以

諾克斯（John Knox）所建立的蘇格蘭教會為發源地的長老教會，以及在歐洲大

陸延續了加爾文改革勢力的改革宗教會（Reformed Church），都是延續了長老教

會創始者加爾文的上帝的主權、聖經為信仰最高的權威、萬民皆祭司、復活的主

基督是教會唯一的元首等之信仰傳統。3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崇拜中，除了繼續承認早期教會的使徒信經和尼西亞信

經，也接受改革宗時期長老宗傳統在 1648 年所制定的韋斯敏斯德的信仰告白。

所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非常重視基督教信仰傳統的一個宗派，這意味著她不是孤

立於基督教信仰團體外的一員，乃是對於普世肢體的認同、歸屬。誠如黃伯和博

士認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確認早期教會、改革宗教會的信仰傳承與宗派特質，表

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乃是普世教會的一個肢體，更是改革宗教會大家庭之一員的

身分。35雖然如此，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也不是一味死守傳統而放棄信仰再造的宗

教，因為就台灣的基督徒而言，信仰的意義，是由傳統信仰的精神「移位」到本

土化的信仰告白。如此說，並不是否定傳統信仰，乃是強調台灣信徒在信仰上的

自主性。我是台灣人的基督徒，生於斯長於此，在此時此地，我要如何告白我的

信仰﹖我要怎麼樣去見證對上帝、對耶穌、對聖靈的台灣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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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中對耶穌的特別經驗來說，有一句有別於傳統

的信經，即是耶穌「成為我們的弟兄」。對於這句話黃伯和提出台灣基督徒對於

基督論的體驗著重在「降生為人，成為我們的弟兄」之耶穌基督的人性面，來宣

告上帝的兒子真正的成為人，以強調基督在人類世界的作為與使命。至於，傳統

信經的基督論大多偏向強調耶穌的神性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告白如此強

調耶穌基督的人性面上，其意義如下﹕ 

 

        以上帝的兒子成為人，成為咱的兄弟，把上帝與人類放在同一個 

    舞台中，不但同台演出，且是以平等的關係演出。上帝的兒子是人類 

    的救主，也是弟兄。這種以兄弟身分從事救贖的觀點，相當程度修正 

    了傳統的拯救觀點。36 

 

    黃伯和所謂的「相當程度修正了傳統的拯救觀」，其實就是對傳統信仰告白

的再造、再創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古代的信仰詮釋，是以功能為取向，也就

是說，古老的信經必須從自己的環境出發，在此時此地之處境告白時對我們有什

麼意義。所以約翰．馬奎利說「這裡強調的傳統作用是詮釋，而詮釋需要時時反

覆進行的。」
37
面對傳統的信經所持的態度，是要把傳統作為一種活生生的、不

斷成長的傳統，批判性地、負責任地傳遞下去，這樣一種重新詮釋就是不可少的。

如此對傳統信仰告白的重新詮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告白，很成功的迴避

了傳統信經「三位一體」之神性上位格的論爭，而由耶穌的人性面，稱他為「成

為我們的弟兄」，具有台灣實況處境中所要宣認的拯救信息。 

 

    徐謙信教授對於「成為我們的弟兄」之告白，在實踐意義上認為是在強詷基

督的人性。即是一方面承認人性的尊嚴，乃源自聖經所說的﹕人類是依照上帝的

形像而造的（創二﹕26）；另一方面，效法受難的主耶穌基督，藉著被釘死在十

字架上來回復真正的人性或人性尊嚴的主張。38徐教授又繼續強調說，就倫理意

義而言，前者乃是對人權主張的肯定，後者指出基督徒當有的社會責任，即基督

教的社會倫理。 

 

    「成為我們的弟兄」的耶穌，此一認信，一方面宣告耶穌降世為人，成為台

灣人的的弟兄，祂認同台灣人，也要我們真正成為具有台灣人性格的台灣人，所

以要做台灣人的基督徒，不是做非台灣人的基督徒。另一方面，衪「成為我們的

弟兄」，含有成為台灣受苦之人民的弟兄，耶穌的受苦，己不再是孤立的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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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苦難而己，祂的受苦己成為受苦的台灣人的弟兄，上帝藉著耶穌參與了我們的

奮鬥，也在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分擔了我們的苦難。這樣的告白，無獨有偶地由德

國的神學家莫特曼教授於主後 1992 年 9 月 21~25 日，在擔任馬偕紀念講座演講

中解析《耶穌基督---我們的兄弟，世界的救主》中如此說﹕ 

 

        基督的受苦並不單單是祂的受苦而己，而是與其他受苦的人一起 

    受苦，他的十字架站在我們的十字架當中好像兄弟一般，也成為上帝 

    參與我們受苦的一個象徵，這「受苦的人子」成為我們當中的一位， 

    而數不清的受苦和被拒絕的百姓成為他的兄弟與姐妹。39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以耶穌的「降生為人，成為我們的弟兄，就是人類的救主

耶穌基督，藉著祂的受苦、釘十字架死、復活、彰顯了上帝的公義，使我們與上

帝復和。」之告白，確認了耶穌成為台灣受苦人的弟兄，是受苦人的主，也是人

類世界的主，正如莫特曼所說的，受苦的耶穌成為我們當中的一位，也就是說，

耶穌成為台灣人受苦當中的一位，是受苦受難的台灣人的救主。此一信仰告白，

將傳統的信經再創造，又創新地成為台灣實況的信仰告白。 

 

第三節﹕「上帝百姓的團契」之教會觀 

 

    論到教會，有些人馬上引經據典地認為教會（ecclesia）是「被呼喚出來」、「被

選召出來」之人的「神聖」聚會之處。由希臘文字意所延伸出來的含意，在基督

教會中很自然產生教會是從社會中「被召」、「被分別為聖」之基督徒聚會的場所。

由於此一信念，使基督徒們堅信教會是「神聖的」、信徒是「被分別為聖的」。 

 

    教會是神聖的信念，是否由其字意所延伸而來的，尚需深入研究，不過早期

教會、中世紀教會的信經，乃至於十九世紀之宣教運動的教會觀，皆把教會視為

神聖的場所，看教會之外的世界為世俗之處。譬如在主後 325 年尼西亞信經論到

教會時，雖短短的一句，卻含有神聖之觀點，「我們信一個、聖、公同的教會」。

又如在主後 340 年使徒信經對教會的告白為「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此處教會被

視為神聖的。可見早期的教會觀，藉著信經教育信徒們視教會為「神聖又大公的

教會」。 

 

    在 1566 年比利時的信條，被認為是加爾文派教義最好的註解，40因為該第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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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條論大公基督教會時，說「我們相信並且承認一個大公或普世教會，是基督真

信徒的聖會。」第廿八條也說「我們相信，既然這聖會是得救的會合，並且在它

以外別無拯救，那麼處在任何地位或狀況中的人，都不應從它退出，從它分離而

生活，人人反倒都當與它聯繫；維持教會的合一。」41比利時的信條把使徒信經、

尼西亞信經那種「神聖的教會」發展出只有教會才有得救，除了教會以外別無拯

救的教會觀。與基督長老教會有淵源上關係的蘇格蘭長老教會，在 1647 年所修

訂的韋斯敏斯德信條第廿五章論教會時，把教會分為無形與有形的教會。對於有

形的教會，其信條如此說﹕「有形的教會，在福音之下，也是大公或普世的，包

括全世界信奉真宗教的人，和他們的兒女；它是主耶穌基督的國，上帝的家，在

它以外，照常例是沒有得救可能的。」42韋斯敏斯德把教會視為「是主耶穌基督

的國，上帝的家」，在教會以外是沒有得救的可能，在語氣上雖然比比利時信條

較週圓和緩些，但在意義上卻是相同的，韋斯敏斯德信條甚至認為教會是「天下

最純潔的」。 

 

    那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中教會的觀點，如此確信說﹕「我們信，

教會是上帝子民的團契，蒙召來宣揚耶穌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

且根植於本地，認同所有的住民，通過愛與受苦，而成為盼望的記號。」此一信

仰告白，無疑地含蓋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處在台灣實況中之奮鬥、見證，以及宣

揚耶穌基督拯救的教會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總會雖然在 1985 年通過，但實際上它是如鄭

仰恩教授所說的﹕「但是從一九七 0 年代起，基於對其歷史經驗和宣教使命所做

的信仰反省，以及建基於信仰的道德良知和勇氣，她開始扮演政治關懷的先知角

色」。431971 年「國是聲明與建議」，表達台灣人堅決熱愛台灣鄉土，主張台灣一

千五百萬的人民擁有絕對的權力決定自己的命運，並建意當局全面改選二十餘年

前在中國大陸所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在 1975 年的「我們的呼籲」，強調人民享

有宗教自由、使用自己的母語文化、族群平等和諧、保障人權與維護人性尊嚴。

又在 1977 年發表「人權宣言」，堅決的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一千七百萬

住民決定」之台灣人不可被剝奪的人權。 

 

    以上的三個宣言，成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 1985 年所通過的信仰告白之基

礎與精神。所以，此一信仰告白的教會觀，由傳統的教會為中心的信仰，轉向以

台灣人民為主體，以及為人民服務與甘願成為百姓之僕人的教會觀。如此以台灣

歷史經驗、以人民為主體的信仰告白，不但將信仰根植於本地，也教育做台灣的

基督徒們，真正有正義又有信仰良心的人，就是熱愛台灣，認同所有台灣的住民，

通過愛的服事與受苦的奮鬥之精神，讓教會所宣揚的上帝國的福音成為台灣人的

「盼望的記號」。 

 

    概而言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中的教會觀，「教會必須成為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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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僕人，教會存在的目的也是為達成傳達上帝愛的信息，教會必須憑藉著赤

誠的愛心進入到社會現實生活的層面，藉著服務改變社會的現況。」44 

 

第四節﹕告白「新台灣人」的身分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實況化的信仰告白，主要是從台灣人的人權與尊嚴考量為

起點。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 1971 年 12 月 29 日第一次所發表的「對國是的聲明

與建議」，主要是站在台灣人的人權及其尊嚴之立場做信仰的反省。如同當時擔

任總幹事的高俊明牧師陳述該聲明在信仰上及學上之動機時，他說教會的信仰

「且要維護上帝賜與人的人權，因人權的起源是上帝照自己的形像而賦予人的

（創世記一章廿六~廿七節）」，且說「此種聲明並非政治性的，而是一種信仰的

告白。」45在 1975 年 11 月 18 日發表的「我們的呼籲」中明確的指出「教會基於

保護人權與維護人性尊嚴之使命，呼籲政府加強社會發展，針對社會風氣之敗

壞、貧窮、貪污、治安及公害諸問題，採取有效措施以保障人民之安全與福利。」
46在 1977 年 8 月 16 日的「人權宣言」中，堅持「保全台灣人民的安全、獨立與

自由。」並堅決的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一千七百萬住民決定」之宣言。
47由此可見，信仰告白前的三個宣言之基礎，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站在台灣人民

之人權與尊嚴的信仰反省所做的告白。 

 

    易言之，要做「新台灣人」其命運，非由外族或任何列強的國家所決定的，

而是掌握在台灣所有的住民。說到這裡，在當時的台灣正面臨內憂外患之危機，

當時的台灣島內由蔣介石延用在中國大陸的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等所謂的

「中央民意機構」，並且為了鞏固其繼續獨攬台灣的統治權，又以「動員戡亂時

期條款」來保障在大陸選出的中國人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的終身的職

位。這些民意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成為「蔣家父子」保持中央極權獨裁專

制與殖民統治的工具。如同史明說「蔣家父子及國民黨集團，即以這三大虛構為

幌子，絕對控制著特、黨、政、軍的統治機器，而形成了殖民地台灣的權力階級。」
48蔣家政權在 1971 年 10月 25日被趕出聯合國，中國與美國建立友好的外交關係，

中國與日本復交，台灣相繼被邦交國斷交，而日益被國際社會所孤立。 

 

    所以，台灣人民處於蔣家父子中央極權獨裁專制，以及友邦國紛紛承認中國

政府而斷絕與台灣外交關係之危機時，做為台灣人的人權與尊嚴尤為重要。有鑑

於此，台灣基督長教會發揮信仰的勇氣、愛台灣的良心，以三個宣言與信仰告白，

勇敢的提出「新台灣人」的身分與地位，並且豪不諱言的提出當局所最忌諱的「住

民自決」與建立一個「新而獨立國家」之國格的主張。 

 

    無論是住民自決，或可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有一個基本的問題有待釐

清，也是當時讓人難於啟口的問題，即是要做中國人﹖還是要做台灣人﹖在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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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三個宣言的精神與主張是堅決而鮮明不疑的﹕「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一千七

百萬住民決定。」可是，誰是台灣人﹖此問題也是做為「新台灣人」必須澄清，

也是台灣人邁向獨立建國運動時，需要講清楚，說明白的問題。誰是台灣人民，

此一問題，宋泉盛在「出頭天---台灣人民自決運動史料」一書裡，做如下的定義﹕ 

 

        「台灣人民」是由任何以上成份的人（指原住民、客家人、福佬 

    人、新住民），願意支持自決的權利，不願任何外來力量來決定台灣 

    前途的人所組成。因此「台灣人民」構成未來政治構造和社會身份的 

    基礎。儘管人們的歷史淵源和語言不同，將他們聯合在一起的就是這 

    個政治意識。台灣就是屬於這樣的人民，因此無庸置疑的，必須努力完 

    成台灣的命運的，就是這些台灣人民。49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如何將台灣人的人權，及其尊嚴在信仰告白裡來表達呢﹖

當然，信仰告白中沒有直接指明「台灣人」的名稱，但在人權宣言裡，確是黑字

白紙的指出﹕「為達成台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願望，我們促請政府於此國際情勢

危急之際，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這樣

的人權宣言，首先，在信仰告白中為台灣人做如此的告白說﹕「我們信，上帝賜

給人有尊嚴、才能，以及鄉土，使人有份於祂的創造，負責任與衪一起管理世界。」 

 

    其次，對於台灣人長期以來受異邦異族所統治，使台灣人成為李喬所說的「雞

棲王特點之一﹕自家人面前膨脹無比，對統治者卻卑躬屈膝。」50或是常人所言

的台灣人自己甘願以「奴才心態」為自居。當時的台灣人，確實是處於此種二、

三流的台灣人實況中過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裡，針對台灣人如此之現

象，向台灣人宣告說我們所相信的那一位上帝﹕「祂要使人從罪惡中得釋放，使

受壓迫的人得自由、平等，在基督裡成為新創造的人，使世界成為祂的國度，充

滿公義、平安與喜樂。」 

 

    總而言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告白，已從傳統的教會為中心的信仰，

發展到以台灣人民的生存、人權、尊嚴、身分、國格為告白的內容與精神的內涵。

由此可見，信仰告白表達出教會是國家、社會的一員，國家前途的未來與社會的

問題，不僅是教會信仰與宣教的責任，也是基督徒在社會責任與義務上，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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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上帝的呼召。 

 

結  論 

 

    改革宗教會的信仰告白，乃為教導教會信眾易於明白聖經的真理，以及為便

於知道信仰的真理。一方面，它使基督徒們確實的知道基督教的基本真理，以堅

定他們的信仰。另一方面，作教會正統信仰的試金石，施行基督徒倫理生活的參

考依據與規範，以對抗異端邪說和惡劣行為的肆虐。 

 

    Frances M. Young 指出信條產生於早期教會的發展過程中，基督徒自我認同

的議題尤為重要。51基督徒以耶穌基督是主，是永生上帝之子的信仰上認同，形

成了基督教會制度化，極為重要的信仰基礎，並且以三位一體的父、子、聖靈為

同質之位格做標線，亦即基督教的基要信仰是認耶穌為救主，為上帝的兒子之信

仰的認同，來駁斥幻影說的基督論。由於信仰告白是歷代教會神知識的里程表，

與信仰的代表作，極具實況化的時代性，所以信仰告白、信條、教義等之文件的

內涵，不能絕對化，或膜拜如神般的敬奉，也不能予以教條絕對化成為教條中心

主義。因為基督徒的信仰對像是上帝，我所信的是耶穌是主，而不是信經。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告白，延續了傳統信仰告白之崇拜、教導、駁斥異

端邪說、見證耶穌基督是主，以及宣示真理之功效外，也致力於人類實況的 

需要予以支援，並分享其未來。正如美國長老教會在 1967 年的信仰告白之導言

所說的，改革宗教會的信仰告白以上帝的話做為改革傳統的信仰，以及堅持教會

需要更新，以便改進人類社會的生活。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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